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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1月16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1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11月16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1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电子城IT产业园C3B座东易大厦

会议室

3、股权登记日：2021年11月9日（星期二）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6、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182,449,4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4883％；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182,122,83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43.4104％；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26,64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0779％。

2、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11名， 代表公司股份892,68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128％；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566,04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1349％；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26,64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077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

的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三、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

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2,146,3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38％；反对303,14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62％；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89,5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6.0416％；反对303,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958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任雯钰、唐爽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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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债务担保，现将详情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江苏银行贷款的担保

本公司于11月15日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临港支行签署了担保协议，为全资子公

司空调国际（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调国际上海）向该行申请8000万元贷款提供最高

额保证担保额度（其中4000万元为前期担保协议到期续保，另4000万元为新增授信担保），担

保期限自2021年11月15日至2022年3月1日，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贷款的担保

本公司于11月15日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闵行支行签署了担保协议，为空调

国际上海向该行申请5980万元贷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额度，担保期限自2021年11月15日至

2022年11月14日，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三）华夏银行贷款的担保

本公司以及牡丹江富通汽车空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牡丹江富通）于11月11日分别与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签署了担保协议， 共同为全资子公司南京奥特佳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奥特佳）向该行申请5000万元贷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额度，

担保期限自2021年11月11日至2022年9月26日，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牡丹江富通、南京奥特佳和空调国际上海均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述担保事项在公

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一揽子担保额度事

项授权范围之内（详见本公司2021年4月2日发布的2021-040号公告及2021年11月13日发布

的2021-105号公告），因此无需再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南京奥特佳成立于2000年5月16日，注册地为江苏省南京市，注册资本为100,000万元人

民币，法定代表人为丁涛。经营范围为“新能源技术开发；开发推广代氟利昂应用技术；制造、

销售无氟环保制冷产品及相关咨询服务；制造和销售汽车零部件；道路货物运输。（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空调国际上海成立于1995年4月20日，注册地为上海，注册资本为1072万美元，法定代表

人为周建国，经营范围为“设计、生产车用空调器和加热器（含压缩机）及冷冻、冷凝制冷机

组、销售自产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上述两家子公司近期财务数据请详见本公司于2021年10月28日披露的 《关于召开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21-103）附件，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本披露日，本公司无对外部的担保事项，均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股东大会批准

的担保总额度为21.61亿元。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实际担保金额为57,658.01万元；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之间实际相互担保金额为65852.47万元。本公司对外担保金额共计123,510.47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额49.62亿元的24.89%。

本公司不存在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 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损

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本公司与江苏银行、上海农商行及华夏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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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11月16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1年11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1月16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1年11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1年11月11日。

2．现场会议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新公路4499号上海康桥万豪酒店会议室6。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晓东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83名，代表股份370,741,211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49.4463%。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11人，代表股份314,802,545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41.985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72人，代表股份55,938,6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460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刘晓东先生、马良先生、林丽莺女士、高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刘晓东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68,500,296，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56%。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股份数54,464,686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482%。

1.02�选举马良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69,910,830，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0%。其中持股5%以

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55,875,

22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356%。

1.03�选举林丽莺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69,910,830，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0%。其中持股5%以

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55,875,

22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356%。

1.04�选举高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67,890,938，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12%。其中持股5%以

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53,855,

32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736%。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鹏先生、潘煜先生、张晓荣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

体表决结果如下：

2.01�选举李鹏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69,343,869，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31%。其中持股5%以

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55,308,

259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58%。

2.02�选举潘煜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69,943,513，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8%。其中持股5%以

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55,907,

903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33%。

2.03�选举张晓荣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69,451,167，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20%。其中持股5%以

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55,415,

557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250%。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其忠先生、沈波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3.01�选举张其忠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70,085,916，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32%。其中持股5%以

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56,050,

306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44%。

3.02�选举沈波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68,640,368，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33%。其中持股5%以

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54,604,

75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952%。

（四）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2,830,242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662%；反对7,910,409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37%；弃权56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48,794,632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0491%；反对7,910,409股，占与

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500%；弃权56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10%。

（五）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若干制度的议案》

5.01�审议通过《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362,673,665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239%；反对7,977,346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17%；弃权90,2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48,638,055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7729%；反对7,977,346股，占与

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680%；弃权90,2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91%。

5.02�审议通过《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362,673,665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239%；反对7,977,346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17%；弃权90,2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48,638,055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7729%；反对7,977,346股，占与

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680%；弃权90,2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91%。

5.03�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362,673,665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239%；反对7,977,346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17%；弃权90,2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48,638,055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7729%；反对7,977,346股，占与

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680%；弃权90,2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91%。

5.04�审议通过《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362,673,665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239%；反对7,977,346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17%；弃权90,2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48,638,055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7729%；反对7,977,346股，占与

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680%；弃权90,2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91%。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2,673,665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239%；反对7,977,346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17%；弃权90,2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48,638,055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7729%；反对7,977,346股，占与

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680%；弃权90,2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91%。

（七）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0,733,851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0%；反对6,800股，占与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弃权56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56,698,241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0%；反对6,800股，占与会

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弃权56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董宇律师、于凌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

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1.《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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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变动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的股东柳

海彬先生的股份质押变动通知，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

限售类

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柳海彬 否 1,200,000 2.70% 0.16% 否 否

2021年

11月12

日

质权人向中

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申请

解冻为止

兰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定西分行

担保

质押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柳海彬 44,401,284 5.92% 1,760,000 3.96% 0.23% 0 0% 0 0%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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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年11月11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等方式发出通知， 并于2021年11月16日在上海康桥万豪酒

店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举行。会议由监事张其忠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决定选举张其忠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同本届监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主席简历参见本公告附件。

三、备查文件

1.《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张其忠 先生：1969年出生，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

留权；1999年至2021年，在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董事、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

张其忠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现持有公司股票4,547,152股， 占总股本

0.61%；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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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年11月11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等方式发出通知， 并于2021年11月16日在上海康桥万豪酒

店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举行。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七名，实到董事七名。会议由董事长刘晓东

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与会董事的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决定选举刘晓东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决定聘任刘晓东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决定聘任马良先生、林丽莺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马良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决定聘任耿涛女士担任司董事会秘书，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耿涛女士的通讯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上海市康桥工业区康桥东路558号

办公电话：021-58135000

办公传真：021-58136000

电子信箱：Angela.geng@bairun.net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决定聘任何敏先生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决定聘任唐佳杰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唐佳杰先生的通讯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上海市康桥工业区康桥东路558号

办公电话：021-58135000

办公传真：021-58136000

电子信箱：jiajie.tang@bairun.net

7．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设置方案及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拟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

战略委员会，成员3人，由刘晓东先生、潘煜先生、林丽莺女士组成，刘晓东先生担任主任委

员（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成员3人，由潘煜先生、李鹏先生、刘晓东先生组成，潘煜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成员3人，由张晓荣先生、潘煜先生、高原先生组成，张晓荣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3人，由李鹏先生、张晓荣先生、马良先生组成，李鹏先生担任主任

委员（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第2-4项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董事长及聘任人员简历请参见本公告附件。 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简历详见2021年10月30日

登载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百润股份：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8）。

三、备查文件

1．《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附件：董事长及拟聘任人员简历

刘晓东 先生：1967年出生，硕士学位；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97年至今，在上海

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刘晓东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现持有公司股票303,991,787股， 占总股本

40.54%；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任职条件。

马良 先生： 1977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2014年-2015年，就职

于上海巴克斯酒业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助理。2015年6月至2018年9月，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2015年6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马良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

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条件。

林丽莺 女士： 1976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99年至2013年7

月，在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行政助理、工厂经理；2013年8月至今，在

上海巴克斯酒业有限公司工作，任总经理。2015年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林丽莺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现持有公司股票2,691,256股，占总股本0.36�

%；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任职条件。

耿涛 女士，1977年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学、法学双学士学位，法律职业资格，证券业从业

资格，国际商务师执业资格；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2000年至2007年，在上海申洲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任部门经理；2007年至今，在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副

总助理、证券事务代表；2018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耿涛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

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条件。

何敏 先生：1968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2006年至

2013年，在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经理；2013� 年至2015年，在上海巴克

斯酒业有限公司工作，任财务总监。2015年6月至今，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何敏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其不存在《公司法》

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条件。

唐佳杰 先生：1992年出生，本科学历，证券从业资格，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2014年至2015年，在上海大众联合车身配件发展有限

公司工作，任总账会计；2015年至今，在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公司证

券事务专员、证券事务主管。

唐佳杰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其不存在《公司

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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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地点：深圳市盐田区深盐路1289号海港大厦一楼会议室。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乔宏伟先生。

4.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2021年11月16日下午14:50。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1月16

日（星期二）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11月16日（星期二）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13人，代表股份1,524,885,81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7.7980%。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出席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2人，代表股份1,519,750,14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67.5696%；

2.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5,135,67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2283%。

3.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12人，代表股份7,083,81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3150%。（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以下提案：

关于聘请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提案。

同意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 审计费用为72.20万元 （包

括：财务报表审计、内部控制审计和专项审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3,760,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2％；反对1,087,417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13％；弃权37,690股（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58,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1172％；反对1,087,417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3507％；弃权37,690股（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5321％。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何谦、陈梦莹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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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会议通知情况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2021年10月

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三、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1年11月16日14时。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花园路东段188号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

室。

3、会议召集人：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会议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1月

1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1月16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良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四、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德恒（济

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1人，代表股份127,105,71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24.8348%，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148%（已剔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

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以下同）。

1、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人（合计代表11名股东），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126,995,61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4.8133%，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929%；

2、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共5人， 代表股份110,1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215%，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及董事、监

事、高管以外的股东）共1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4,354,06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7123%，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50%。

五、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 表决情况如

下：

审议通过《关于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7,041,8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7%；反对63,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3%；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4,290,1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40%；反对6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60%；弃权0股。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

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16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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